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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接受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苏亚锡专审（2024）114号）。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就上述审计报告的涉及事项出具了专

项说明，说明如下： 

一、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如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附注十二、(二)重大或有事项所述：根据《大连市金州

区人民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2023）辽0213执766号之五）及大连市金州

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9日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3）辽0213民初3966

号），因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申请冻结公司名

下的相当于74,779,896.16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2023年12月6日，大连市金州区

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23）辽0213民初3966号），判决解除原告大

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的《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分散染料废水处理工

程项目合同》《补充合同》《设备增补合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返还公司已收合同款项8,169,300.00元、支付

已收合同款项的资金占用利息（利息自收取合同款项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以及赔偿调试期间造成的损失65,590,695.98元等。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

日止，公司已向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号：（2024）辽02民终

2735号），上述诉讼已于2024年4月22日开庭但尚未判决，公司未就上述事项进行

计提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 

对于上述诉讼事项我们实施了检查销售合同、设备竣工验收单、民事判决书、民

事起诉状、受理通知书等审计程序，但我们就上述诉讼事项对泰源环保财务报表的影



响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上述诉讼事项案件标的金额重大，虽然我们实施

了检查销售合同、设备竣工验收单、民事判决书、民事起诉状、受理通知书书等审计

程序，但上述诉讼案件需承担的诉讼赔偿责任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仍然无法

判断泰源环保是否需要就上述诉讼事项进行计提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

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泰源环保，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根据公司基本情况，

本着客观、真实、严格、谨慎的原则，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

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针对审计报

告所述保留意见事项，公司已积极应诉，已获取并向二审法院提交新证据力证大

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对我司的索赔要求毫无依据，已于2024年4月22日开庭审理。

此外，公司于2021年3月因与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向辽宁

省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因公司不服该案二审判决，公司向辽宁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立案审查，

相关证据也已提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4年3月27日听证程序结束，择日将

会做出裁定。 

董事会将尽力尽快解决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消除对公司的影响，并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9 日 


